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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106

证券简称：恒银金融 公告编号：

2020-023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18日至今，公司获得的各项政府补助如下（获得政府补贴项目依据为：

相关政府网站公示或政府批复文件/合同任务书等资料，如均无前述资料，则依据资金到位凭证）：

单位：万元

序号 政府补贴项目 补助金额 日期 补助依据

与资产/

收益相关

1

2019年度天津市企业研

发投入后补助项目

138.15 2019年8月6日

市科学技术局关于2019年度

天津市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

补助情况的公示

（网站公示）

与收益相关

2

2019年天津市新一代人

工智能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240.00 2019年8月19日

市科技局关于2019年天津市

新一代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新

材料科技重大专项项目拟立

项的公示

（网站公示）

与收益相关

3

2019年天津市新一代人

工智能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120.00 2019年8月19日

市科技局关于2019年天津市

新一代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新

材料科技重大专项项目拟立

项的公示

（网站公示）

与收益相关

4

天津市滨海新区2018年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第二轮

资助计划项目

170.00 2019年10月8日

滨海新区2018年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第二轮资助计划公示

（网站公示）

与收益相关

5

2019年第一批企业提升

国际化经营能力项目

11.37 2019年11月1日

关于对2019年第一批企业提

升国际化经营能力项目进行

公示的通知

（网站公示）

与收益相关

6

2019年天津市专利资助

项目

1.90 2020年3月20日

天津港保税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下发的《关于领取2019年

保税区专利资助

和匹配资金的通知》

（拨款通知）

与收益相关

合计 681.42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的类型。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

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公司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2019年7月18日至今，公司获得的各项政府补助金额总计681.42万元，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681.42万元，上述披露的政府补

助项目资金已到账149.52万元。 公司获得的各项政府补助将对公司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项目的相关政府网站公示或政府批复文件等资料。

特此公告。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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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及理财收益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11,00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鲲鹏财富-对公天天开放净值型1期

●委托理财产品编号：KP1D001

●自2020年3月27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的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收益，合计4,302,402.59元；累计进行委托理财金额合

计20,000.00万元。

●履行的审议程序：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一、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充分合理利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资金收益，在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及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资金来源

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三）理财产品品种

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理财产品。

（四）实施方式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购买事宜。

二、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一）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自2020年3月27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1、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购买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长安宁·阳光城花满园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

元）

长安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信托计划类产

品

长安宁·阳光城花

满园项目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000.00 8.50% 85.00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2个月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购买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光信·光乾·元融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

元）

光大兴陇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信托计划类产

品

光信·光乾·元融1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500.00 8.20% 123.00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2个月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购买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的“粤财信托·共筑佳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

元）

广东粤财信托有

限公司

信托计划类产

品

粤财信托·共筑佳

美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3,000.00 8.20% 246.00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365天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购买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光信·光坤·锦湾光恒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

元）

光大兴陇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信托计划类产

品

光信·光坤·锦湾

光恒1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3,500.00 8.1% 283.50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365天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购买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的“鲲鹏财富-对公天天开放净值型1期” 。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

元）

天津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自由

贸易试验区分行

银行理财产品

鲲鹏财富-对公

天天开放净值型1

期

11,000.00 3.27% 不适用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不适用

固定收益类 -

非保本浮动收

益开放式净值

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二）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长安宁·阳光城花满园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信托计划名称：国企信托【阳光城花满园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产品类型：信托产品；

3）产品认购金额：1,000.00万元；

4）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20年4月22日-2021年4月21日；

5）期限：12个月；

6）预期年化收益率：8.50%；

7）币种：人民币；

8）信托的清算：受托人应在信托终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信托事务的清算报告并报告受益人。 全体委托人一致确认，清算

报告无需审计；

9） 支付方式： 每自然年度的3月20日、6月20日、9月20日、12月20日后10个工作日内向存续的各期信托单位受益人分配当期信托利

益；

10)每份信托单位信托利益＝1元×（1＋【8.5】%×实际存续天数÷365）；

11)担保措施：受托人与【瑞安市光博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合法继受人签署的《国企信托?【阳光城花满园项目】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抵押合同》，与【福州鸿越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合法继受人、【福州永同昌商务咨国企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合法继受人

的《国企信托【阳光城花满园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股权】质押合同》，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合法继受人签署的《国企

信托?【阳光城花满园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保证合同》；

12)委托理财的具体资金投向:信托人将信托资金用于向【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受让其合法持有的【福州盛世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51%的股权的收益权，闲置资金可投资于银行存款、同业拆放、国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基金及受托人发行的其他信托产品。

2、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光信·光乾·元融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信托计划名称：“光信·光乾·元融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2）产品类型：信托产品；

3）产品认购金额：1,500.00万元；

4）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20年4月22日-2021年4月21日；

5）期限：12个月；

6）预期年化收益率：8.20%；

7）币种：人民币；

8）信托的终止和清算：信托计划届满终止，可提前终止和延期终止；受托人在信托计划终止后10个工作日内编制信托事务清算报告，

并以信托文件约定的方式报告委托人与受益人。在信托财产清算报告送达后10个工作日内，受益人对信托财产清算报告无书面异议的，受

托人就信托财产清算报告所列事项解除责任。 委托人、受益人在此确认并同意清算报告无须审计；

9）收益核算日：各期信托生效后每自然年度的6月20日、12月20日及各期信托终止日；

10） 收益核算方式： 信托存续期限内，1�份信托单位可获分配的预期信托收益=1元×该份信托单位适用的预期年化收益率×N÷

365，其中N为自该信托单位取 得日（含）至该信托单位终止日（不含）间的实际天数；

11）担保方式：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受托人签署的编号为【2020Z0506-保证-001】的《保证合同》，仁寿万达广场置业有限

公司与受托人签署的编号为【2020Z0506-抵押-001】的《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

12）委托理财的具体资金投向：受托人按照《信托贷款合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上海万达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发放信托

贷款，贷款将用于补充借款人流动资金，信托计划项下如有闲置资金，受托人可将其用于银行存款等高流动性低风险的金融产品。

3、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的“粤财信托·共筑佳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信托计划名称：“粤财信托·共筑佳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2）产品类型：信托产品；

3）产品认购金额：3,000.00万元；

4）产品起息日及到期日：2020年4月23日-2021年4月22日；

5）期限：12个月；

6）预期年化收益率：8.20%；

7）币种：人民币；

8）信托的终止和清算：信托计划届满终止，受托人可提前终止；受托人在信托终止后10个工作日内编制信托财产清算报告，并以约定

的方式报告委托人与受益人。 全体受益人同意本信托财产清算报告无需审计；

9）收益分配日：本信托项下各信托单位的期间分配日为该信托单位发行成功日后的每自然季度末月21日（3月21日、6月21日、9月21

日、12月21日）；

10）收益核算方式：每个期间分配日每份信托单位的预期信托利益=1元×该信托单位的参考业绩基准×当期天数÷365；

11）担保方式：上海世贸建设有限公司与受托人签署的编号为2020YCXTW保证第0006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受托人向债务人即

肇庆四会悦盈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支付《专项债权投资合同》项下第1笔专项债权对价金额前及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受托人与台山颐

和温泉城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签署的编号为2020YCXTW抵押第0006-X号（根据分批办理抵押的情况，X可为1,2,3,4…X，X为大于

等于1的自然数）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12）委托理财的具体资金投向：受托人根据《专项债权投资合同》的规定将本信托项下实际募集的信托资金用于投资肇庆四会悦盈

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作为债务人的专项债权，债务人获得的信托资金用于肇庆四会世茂云泮项目的开发建设，信托财产中的闲置资

金可投于银行同业存款、国债、企业债、货币市场基金、信托受益权、银行理财产品等金融产品，认购信托业保障基金；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

信托合同另有约定，该部分资金不得用于信托合同未约定的投资。

4、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光信·光坤·锦湾光恒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信托计划名称：“光信·光坤·锦湾光恒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2）产品类型：信托产品；

3）产品认购金额：3,500.00万元；

4）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20年4月24日-2021年4月23日；

5）期限：12个月；

6）预期年化收益率：8.10%；

7）币种：人民币；

8）信托的终止和清算：信托计划届满终止，可提前终止和延期终止；受托人在信托计划终止后10个工作日内编制信托事务清算报告，

并以信托文件约定的方式报告委托人与受益人。 在信托财产清算报告送达后 10个工作日内，受益人对信托财产清算报告无书面异议的，

受托人就信托财产清算报告所列事项解除责任。 委托人、受益人在此确认并同意清算报告无须审计；

9）收益核算日：自信托计划成立日/各期信托单位成立日起每自然半年末月20日(即6月20日和12月20日)以及各期信托单位终止日

（含前终止之日及延期终止之日）、信托计划终止日（含提前终止之日及延期终止之日）；

10） 收益核算方式： 信托存续期限内，1�份信托单位可获分配的预期信托收益=1�元×该份信托单位适用的预期年化收益率×N÷

365，其中N为自该信托单位取得日（含）至该信托单位终止日（不含）间的实际天数；

11）担保方式：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受托人签署的编号为2019Z3278-保证001的《保证合同》；受托人与恒大地产集团广东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2019Z3278-质押】 的《质押合同》； 受托人与抵押人四会市恒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

【2019Z3278-抵押】的《抵押合同》；

12）委托理财的具体资金投向：受托人按照《信托贷款合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对融资人发放信托贷款，信托贷款资金将用于肇庆恒

大项目的开发建设，委托人申购的信托资金可以用于支付信托单位的预期信托利益或继续向融资人发放信托贷款或按照法律及合同约定

的方式加以运用，信托计划项下如有闲置资金，受托人可将其用于银行存款等高流动性低风险的金融产品。

5、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的“鲲鹏财富-对公天天开放净值型1期”

1）产品名称：鲲鹏财富-对公天天开放净值型1期；

2）产品代码：KP1D001；

3）产品类型：固定收益类-非保本浮动收益开放式净值型；

4）产品认购金额：11,000.00万元；

5）产品期限：不定期；

6）预计年化收益率：3.27%；

7）收益计算公式：

认购份额＝认购金额／1

申购份额＝申购金额／申购确认日上一工作日产品单位净值

（申购份额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第2位。 ）

赎回金额＝赎回份额×赎回确认日上一工作日产品单位净值。

（三）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详见前述“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条款” 之“委托理财的具体资金投向” 。

（四）信托型产品最终资金使用方基本情况

1、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购买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长安宁·阳光城花满园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最终资金使用方为福

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20,000�万元，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具有房

地产开发一级资质。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瑞安市光博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编号为2019XG026号地块提

供后置抵押，足额覆盖本次信托规模。

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购买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光信·光乾·元融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最终资金使用方为上海万达

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全部为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万达文化的还本付息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仁寿万达广场置业有限公司为上海万达文化的

还本付息义务承担差额补足义务， 仁寿万达广场置业有限公司以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普宁街道怀仁大道4号 （宗地编号为

2019-135）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为上海万达文化的还款义务提供土地前置抵押。

上海万达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购买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的“粤财信托·共筑佳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最终资金使用方为肇庆四会悦盈

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公司股东为佛山世茂新里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持股，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上海世茂建设有限公司为本信托计划所投资的专项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世茂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为本信托计划所投资的专项

债权提供差额补足；抵押人将位于台山颐和项目项下3宗地块及深圳前海写字楼为本信托计划所投资的专项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肇庆四会悦盈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购买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光信·光坤·锦湾光恒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最终资金使用方为四会

市恒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为恒大地产集团广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恒大地产集团广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项目公司的还本付息义务提供保证担保；恒大地产集团广东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100%股权质押给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本项目地块提供抵押担保，信托贷款在项目首次获得四证

后发放，并办理完毕本项目地块抵押登记手续。

四会市恒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取得理财产品定期收益的概况

自2020年3月27日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收到的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收益，合计4,302,402.59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购买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华澳·臻鑫152号（深业物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

2020年4月20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2,000.00万元，收到理财收益139,726.03元。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金额（元）

华澳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信托计划类产

品

华澳 臻鑫152号

（深业物流）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000.00 8.50% 139,726.03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367天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产品起息及实际到期日：2019年4月19日-2020年4月20日

2、产品投资范围：用于受让深业物流对宝能投资集团其他应收款债权约10亿元，受让价款用于深业物流公司名下位于深圳罗湖区笋

岗地铁口及龙岗区核心区域的成熟经营物业升级改造及及日常营运所需，到期由深业物流溢价回购标的应收款债权。

（二）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购买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中融-厚熙2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2020年4月10

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2,00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96,657.53元。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金额（元）

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信托计划类产

品

中融·厚熙28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0.00 8.40% 96,657.53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357天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产品起息及实际到期日：2019年4月19日-2020年4月10日

2、产品投资范围：向江苏协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发放信托贷款，用于融资方及其下属公司偿还金融机构并购贷款本息或补充日常经

营所需资金。

（三）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购买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光大信托·坤鹏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2020年

4月24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5,00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407,534.25元。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金额（元）

光大兴陇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信托计划类产

品

光大信托·坤鹏3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5,000.00 8.50% 407,534.25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364天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产品起息及实际到期日：2019年4月26日-2020年4月24日

2、产品投资范围：信托计划以2O.00亿元信托资金分阶段向项目公司增资扩股，其中1,922.00万元用于向项目公司增资扩股，持有项

目公司49%的股权，剩余19.8078亿元作为增资溢价部分有条件分批注入项目公司资本公积，最终用于恒大台州御景半岛项目开发建设。

（四）公司于2019年5月8日购买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中融-融盈安泰15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2020年4

月22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3,00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1,211,671.23元。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金额（元）

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信托计划类产

品

中融-融盈安泰

158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3,000.00 8.10% 1,211,671.23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350天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产品起息及实际到期日：2019年5月8日-2020年4月22日

2、产品投资范围：受托人按照《信托贷款合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融资方北京江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放信托贷款，贷款将用于偿

还融资方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的编号为平银京地固贷20160425第001号《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的开发贷款。

（五）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购买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中融·兴创10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2020年4月22

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3,00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427,397.26元。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金额（元）

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信托计划类产

品

中融·兴创105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3,000.00 8.00% 427,397.26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342天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产品起息及实际到期日：2019年5月16日-2020年4月22日

2、产品投资范围：用于受让广州新弘房地产公司70%股权并增资，信托计划最终持有项目公司的70%股权。 项目公司新增资的款项用

于广州奥园翡翠湖项目的开发建设及目标项目开发有关的管理费、销售费、财务费及税费等。

（六） 公司于2020年1月6日购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的“浙商银行挂钩Shibor利率人民币存款” 。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

2020年4月6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10,00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973,388.89元。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金额（元）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分行

银行理财产品

浙商银行挂钩

Shibor利率人民

币存款

10,000.00 1.43%-4.45% 973,388.89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91天 保本浮动收益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产品起息及实际到期日：2020年1月6日-2020年4月6日

2、产品投资范围：不适用。

（七）公司于2020年1月9日购买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光信·光坤·锦湾尊享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公司于2020年4月10

日收到第一期（本产品按购买后每满三个月结算收益一次）理财收益1,046,027.40元，本金5,000.00万元尚未到期收回。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

元）

光大兴陇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信托计划类产

品

光坤-锦湾尊享2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5,000.00 8.30% 415.00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365天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20年1月9日-2021年1月8日

2、产品投资范围：用于向前海君临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发放抵押贷款。信托计划总规模不超过17.00亿，首期放款不超过12.28亿

元，信托计划总期限不超过24个月，满6个月可提前结束，按季付息，分期还本，由恒大天璟大厦南塔13-15、20-25、34-37、39-45层现房

提供第一顺位抵押担保，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等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一）受托方基本情况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是由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其基

本情况如下：

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

是否为

本次交易专设

长安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1999年12月28日 高成程 333,000.00 信托业务

西安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否

光大兴陇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2002年8月5日 闫桂军 641,819.05 信托业务

中国光大集团

股份公司

否

广东粤财信托有

限公司

1985年3月7日 陈彦卿 380,000.00 信托业务

广东粤财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否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系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香港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01578。

（二）受托方经营状况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经营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739,187.50 849,294.25 895,600.27

净资产 561,316.91 658,795.36 650,655.11

项目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总收入 176,450.55 233,902.58 210,992.10

净利润 95,101.18 94,753.65 35,613.18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三年经营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84,788.91 1,101,582.85 1,395,488.34

净资产 501,309.13 897,175.60 1,071,113.26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总收入 113,602.26 212,924.18 418,548.54

净利润 52,663.65 111,665.56 207,768.85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最近三年经营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625,804.68 650,849.35 755,699.98

净资产 564,170.97 627,250.05 721,761.81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总收入 107,072.63 95,011.71 121,261.95

净利润 96,809.67 68,061.77 83,799.55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666,818,517.48 2,444,435,766.54

负债总额 1,069,108,103.94 832,107,634.37

净资产 1,597,710,413.54 1,612,328,132.17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1-3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940,731.91 -205,719,651.52

（二）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34.04%，本次累计委托理财产品本金金额占2020年3月31日货币资金（含货币资金、交易性

金融资产）87.47%，公司运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业务，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不会影响公司日常

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三）会计处理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公司购买的定期存款、保本保证收益型、保本浮动收益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列报于资产负债

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到期收益列报于利润表中投资收益，具体以审计结果为准。

六、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尽管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为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产品，但金

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投资受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等因素影响。 针

对可能出现的投资风险，公司拟采取措施如下：

（一）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发行机构。

（二）公司财务部根据自有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针对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况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由财务负责人审核后

提交董事长审批。

（三）财务部建立投资产品台账，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

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运营和公司日常资金周转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60,0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在该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购买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意见。

八、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万

元）

实际收回本金（万

元）

实际收益

（万元）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万

元）

1 银行理财产品 66,900.00 55,900.00 216.96 11,000.00

2 信托理财产品 60,025.00 21,025.00 2,223.84 39,000.00

合计 126,925.00 76,925.00 2,440.80 5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59,966.82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7.53%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62.6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50,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10,000.00

总理财额度（万元） 60,000.00

备注：公司2019年度净利润为-38,941,140.00元，上述表格中计算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占2019年度净利润比值时，使用的

是公司2019年度净利润的绝对值。

九、备查文件

1、公司与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长安宁·【阳光城花满园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文件》及电子回单；

2、公司与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光信·光乾·元融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3、公司与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粤财信托·共筑佳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4、公司与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光信·光坤·锦湾光恒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5、公司与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签订的《天津银行对公人民币理财产品销售协议书》；

6、公司与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华澳·臻鑫152号（深业物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7、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中融-厚熙2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8、公司与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光大信托·坤鹏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9、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中融-融盈安泰15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10、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中融-兴创10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11、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订的《浙商银行挂钩Shibor利率人民币存款协议》及电子回单；

12、公司与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光信·光坤·锦湾尊享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特此公告。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6日

证券代码：

603602

证券简称：纵横通信 公告编号：

2020-027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业绩及分红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2日（星期二），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 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 e�

访谈” 栏目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在线互动

●公司欢迎有意向参加本次说明会的投资者在2020年5月11日下午15:30前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

话、传真或者电子邮件联系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统一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本公司已于2020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了公司《2019年度利

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及《关于推进上

市公司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工作的通知》等规定，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及利润分配

预案，公司决定通过网络互动的方式举行2019年度业绩及分红说明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2日（星期二），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 e� 访

谈” 栏目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在线互动

三、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独立董事一位、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如有

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为了更好地安排本次活动，公司欢迎有意向参加本次说明会的投资者在2020年5月11日下午15:30

前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话、传真或者电子邮件联系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统一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朱劲龙、莫彩虹

电话：0571-87672346

传真：0571-88867068

邮箱：zqb@freelynet.com

特此公告。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6日

证券代码：

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2020-18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暨解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长张轩松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407,250,222股，占公司总股本14.70%，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

532,14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37.81%。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接到股东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万

股）

是否为限

售股 （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 否 补

充质押

质押

起

始日

质押

到

期日

质权人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张轩松 否 8000 否 否

2020年4

月30日

2022年4

月29日

华能贵诚

信托有限

公司

5.68% 0.84%

偿 还 贷

款

2.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张轩松

1,407,250,

222

14.70

542,140,

000

532,140,

000

37.81% 5.56% 0 0 0 0

二、上市公司股份解质

1.股份被解质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接到张轩松先生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质，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张轩松

本次解质股份（股） 90,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4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94%

解质（解冻）时间 2020年4月30日

持股数量（股） 1,407,250,222

持股比例 14.7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532,14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7.8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56%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0318

证券简称：新力金融 公告编号：

2020-039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披露前，张敬红女士持有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3,216万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26%。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披露了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86），张敬红女士为实现投资收益，计划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10,267,288股，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收到张敬红女士《关于新力金融（600318.SH）的减持

结果告知函》，截至2020年4月29日，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期间其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共

计2,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5%。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敬红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2,160,000 6.26%

协议转让取得：32,160,

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张敬红 2,800,000 0.55%

2019/11/1～

2020/4/29

集中

竞价

交易

11.09－

14.53

34,590,

000.00

未完成：7,

467,288股

29,360,

000

5.7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张敬红女士本次减持计划无最低比例限制。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5/6

证券代码：

600072

证券简称：中船科技 编号：临

2020-014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会计师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司总会计师沈樑先生提交的书面

辞职报告，因工作原因，沈樑先生请求辞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沈樑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沈樑先

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依法规范运作，亦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发展。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选

聘总会计师。

沈樑先生在担任公司总会计师期间，在《公司章程》赋予的职权范围内，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公司

董事会对沈樑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6日

证券代码：

600072

证券简称：中船科技 编号：临

2020-015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收到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金沂女士、监

事朱大弟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原因，金沂女士请求辞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朱大弟

先生请求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监事会时生效。 以上人员的辞职不

会影响公司监事会依法规范运作，亦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发展。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增补新

任监事。

金沂女士、朱大弟先生在公司履职期间，在《公司章程》赋予的职权范围内，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公

司监事会对金沂女士、朱大弟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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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北京申安

100%

股权之受让方向公司提供资产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3月31日，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

出售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申安” ）100%股权。 2020年4月28日，上海仪电（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仪电集团” ）被确认为最终受让方，并以48,156.369536万元的价格受让北京

申安100%股权，公司与仪电集团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的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北京申安100%股权暨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0-060）、《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鉴于公司于2020年3月30日与北京申安签订了《还款协议书》，为确保《还款协议书》项下的债权实

现，2020年4月28日，公司与仪电集团签署了《保证合同》，与仪电集团、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仪电电子集团” ）签署了《质押合同》。 仪电集团、仪电电子集团以其分别持有的上海华鑫

股份有限公司145,818,585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191,668,973股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份为北京申安对公司的债务向公司提供质押担保。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出具《证券质押登记证明》，仪电集团、仪电

电子集团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其所分别持有的145,818,585股上海华鑫

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191,668,973股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质押给公司。 该质押系仪电集团为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的债务而向公司提供的质押担保，

质押期限为自2020年4月30日起至2020年12月15日止。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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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8日上午10:00-11:00

● 会议召开网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平台（网址：http://sns.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 投资者可以在2020年5月7日下午16: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预先发送至公司投资

者关系信箱（zqb@secote.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0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为了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的情况，公司定于2020年5月8日上午10:00-11:00通

过网络平台在线交流的方式召开“2019年度业绩说明会” 。 公司管理层将就公司2019年度的经营发展

等情况与广大投资者进行在线沟通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解答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8日上午10:00-11:00

2、会议召开网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平台（网址：http://sns.sse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在线互动

三、出席会议人员

公司董事长孙丰先生、总经理曾慧女士、财务总监刘红宁女士、董事会秘书刘言维先生将参加本次

说明会。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1、投资者可以在2020年5月7日下午16: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预先发送至公司投资者

关系信箱(zqb@secote.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投资者可以在2020年5月8日上午10:00-11:00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平台（网址：

http://sns.sseinfo.com），在线直接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

五、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刘言维

联系邮箱：zqb@secote.com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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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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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时间：2020年5月7日15:00—16:30

●会议内容：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业绩说明会”

●会议召开方式：微信小程序网络互动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已于2020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为让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公司经营业

绩和利润分配等具体情况，公司决定以网络互动方式举行“2019年度业绩说明会” 。

二、说明会召开时间和形式

召开时间：2020年5月7日（周四）15:00-16:30

召开形式：微信小程序网络互动方式

三、公司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公司董事长徐益民先生、总裁陆阳俊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谢建晖女士、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周

克金先生。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1、投资者可在2020年5月7日前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话、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联系公司，提前提出

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针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投资者于2020年5月7日15:00-16:30在微信中搜索“南京高科投资者关系” 小程序或使用微信

扫一扫功能扫描下方二维码，依据提示，授权登入“南京高科投资者关系” 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孙越海 蒋奇辰

联系电话：025-85800728

传 真：025-85800720

电子邮件：600064@600064.com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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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主体及已发行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

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级机构” ）对本公司信用状况和已发行的公司债券“16复药01”

（债券代码：136236）、“17复药01”（债券代码：143020）、“18复药01”（债券代码：143422）、“18复药

02”（债券代码：155067）及“18复药03”（债券代码：155068）进行跟踪评级（以下简称“本次跟踪评

级” ）。2020年4月29日，评级机构出具《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16复药01、17复

药01、18复药01、18复药02与18复药03跟踪评级报告》（编号：新世纪跟踪(2020)100037），全文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一、本次跟踪评级情况

本次跟踪评级维持“16复药01” 、“17复药01” 、“18复药01” 、“18复药02” 与“18复药03” 的信用

等级为“AAA” ，维持主体信用等级为“AAA” ，维持评级展望为“稳定” 。

二、前次评级情况

根据评级机构于2019年5月8日出具《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16复药01、17

复药01、18复药01、18复药02与18复药03跟踪评级报告》（编号：新世纪跟踪 (2019)100035），“16复药

01” 、“17复药01” 、“18复药01” 、“18复药02” 及“18复药03” 的信用等级为“AAA”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


